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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科学技术局
关于申报 2026年新重庆青年创新人才

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新重庆青年创新人才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渝

科局发〔2024〕81 号）和《重庆市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渝

科局发〔2023〕35号）规定，结合年度工作安排，现启动 2026

年新重庆青年创新人才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青创人才项目”）

组织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定位

支持全市青年科技人才围绕“416”科技创新布局和

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，瞄准科技前沿和我市重

点产业发展需要，结合实际需求凝练科学问题，促进学科交

叉，开展原始创新和自由探索。

二、支持方式与力度

2026 年共支持 100 项左右，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，每项

给予 30 万元市级财政经费支持。项目依托单位按照不低于

1:1的比例配套支持经费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青创人才项目申报人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恪守学术道德和职业道

德，遵纪守法，学风正派，诚实守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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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研究方向属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，符合

“416”科技创新布局和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相关

领域。

（三）一般具有博士学位，企业申报人选可放宽至硕士

学位。

（四）年龄在 38 周岁以下〔1988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

后出生〕，重点支持 35 周岁以下的科技人才；女性申报人

选、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用人单

位推荐的申报人选，年龄在上述基础上可放宽 2 周岁。

（五）具有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的经历，或在产

业技术创新领域取得重要科技成果。

（六）在渝全职工作 2 年以上〔2024 年 7 月（含）前在

渝全职工作并缴纳社保〕，且项目实施周期内在项目依托单

位全职工作。

公务员及参公管理人员，已入选国家级和我市市级人才

计划（项目）的科技人才或团队负责人不可申报项目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单位和个人信息注册。项目依托单位、项目申请

人和项目组成员应当事先在“渝快办”中完成注册，且达到

社会信用等级和科研信用等级的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项目依托单位要求。依托单位应当是重庆市行政

区域内设立、登记、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

或其他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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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申报人须通过人事关系所在单位进行申报，

不得通过兼职兼聘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四）限项要求。项目负责人申请主持和已主持在研的

市科技计划项目总数不超过 1 项；项目参与人参与申请和已

参与在研的市科技计划项目不超过 2 项。申请青创人才项目

时，项目负责人不受已主持在研市科技计划项目总数不超过

1 项的限制，获得立项资助后，计入本人主持在研项目总数。

（五）科研诚信承诺。项目申报人和依托单位须出具“科

研诚信承诺书”（附件 2），以项目申报系统下载版本为准，

签字盖章后扫描作为附件上传，承诺事项纳入科研信用管理。

（六）合作协议。项目一般由 1 个单位牵头承担，确有

必要进行合作研究的，合作研究单位不超过 2 个。研发团队

中有依托单位以外的参与人员，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研

究单位。合作研究单位应签订“科研项目合作协议”（附件

3），以系统下载版本为准，签字签章后扫描作为附件上传。

（七）项目申请人应严格按照有关保密规定开展项目申

报，严禁在申报系统中填写、上传涉密材料；涉及商业秘密

的，应取得将该商业秘密用于本次项目申报的相关授权。

（八）严禁将研究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项目，以同一

申请人或者不同申请人的名义向不同机构或者不同项目进

行多处申报。

（九）项目申请人及参与者在填写前期研究成果时，应

根据真实情况如实规范列出研究成果所有作者（发明人或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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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人等）署名，不得篡改人员顺序，不得虚假标注论文第一

作者或通讯作者，不得夸大个人贡献。

（十）项目申请人在撰写项目申报书时，如借助生成式

人工智能技术，必须由人工核实有关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

申请人对使用的生成内容负责，应当全面如实声明使用情况，

按照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《负责任研究行为

规范指引（2023）》等有关规定进行显示标识。不得使用由

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生成的申报书，不得使用未经核实的生

成内容。

五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申报书填写。项目申请人使用“渝快办”账号登

录，选择“特色专栏—科创服务—智汇攻关—我的项目—通

知公告”板块查阅申报通知。（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8）。

（二）申报书提交。项目申报人在线完成填报，相关材

料签字签章后以 PDF 格式上传，认真检查确认后在线提交至

依托单位。

（三）单位审核。项目依托单位对项目申报人和项目参

与人的申报资格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和合

法性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的提交至市科技局。如果依托单位

设置有部门审核环节，按照“项目负责人提交——部门审核

——依托单位审核——依托单位提交”的流程操作。请各项

目依托单位务必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审核并在线提交，逾期系

统将关闭，不再接受提交、补充或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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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申报书中的起始时间一律填写 2026 年 9 月 1 日，

结束时间一律填写 2029 年 8 月 31 日。

（五）实行“无纸化”项目申报。项目申报只需在线确

认提交电子申报书及相关附件材料，无需报送纸质材料。

六、申报时限

网上系统申报时间：2026 年 6 月 15日（星期一）09:00

至 7 月 15 日（星期三）18:00。为避免截止日因集中申报造

成网络拥堵，请项目申报人和依托单位妥善安排提交时间，

确保项目顺利提交。

七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项目申报过程中，有关“项目人员签字页”、“科

研诚信承诺书”“项目经费使用‘包干制’承诺书”“配套

经费承诺函”“项目依托单位意见函”等所有涉及项目签字

和盖章的材料，均以系统下载版本为准，相关材料签字签章

后以 PDF 格式上传。

（二）对申报截止日期前一年内申请国家级青年人才计

划（项目）进入最后评审阶段未获立项，且符合申报条件的

申请人须上传相关证明。

（三）项目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弄虚作假、多

头或重复申报等科研诚信问题均纳入科研诚信管理。

（四）具有专利任务指标的项目，获批立项后应按照《重

庆市知识产权局等 4部门关于在市级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中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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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专利声明制度的通知》（渝知发〔2026〕17号）有关要求

开展专利声明。

（五）青创人才项目实行限项申报：

中央在渝高校申报名额不超过 20 项，中央在渝直属科

研院所、在渝中央企业（二级及以上）、国家科技领军企业、

市属高校申报名额不超过 10 项，其他单位申报名额不超过 5

项。近三年内有本单位人员入选国家青年人才计划（项目）

的，可适当增加申报名额。

请申报单位于 2026年 7月 17日前将本单位推荐申报人

选基本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7）电子版及盖章扫描后 PDF 文件

发送至邮箱 xiedr@cqupt.edu.cn。

八、咨询电话

（一）申报咨询：

市科技统筹中心人才部：023-67300853

市科技局人才处：023-67183829

（二）系统技术咨询：

“渝快办”账号注册咨询：023-87912832

咨询电话：023-67035473

（三）监督与投诉：

市科技局监督评估与科研诚信处：023-67265505

市科技局机关纪委：023—67600056

附件：1.新重庆青年创新人才项目申报书（模板）

https://xmglxt.csti.cn/gateway/hare-file/download/cqkejiju-obs?namePath=templateStore/2024-02-08/48e92ed82742cdc04a3fa6f4405940bf.doc


7

2.科研诚信承诺书（模板）

3.科研项目合作协议（模板）

4.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承诺书（模板）

5.配套经费承诺函（模板）

6.项目依托单位意见函（模板）

7.推荐申报人选基本情况汇总表（模板）

8.重庆市科研项目网上申报操作流程图解（个人）

9.重庆市科研项目网上申报操作流程图解（单位）

重庆市科学技术局

2026 年 6 月 8 日

https://xmglxt.csti.cn/gateway/hare-file/download/cqkejiju-obs?namePath=templateStore/2024-02-08/ad1f76cfb019096f7b8754a68d5c27b5.zip
https://xmglxt.csti.cn/gateway/hare-file/download/cqkejiju-obs?namePath=templateStore/2024-02-19/a65791130f66aff17cc6f7da816b6766.docx
https://xmglxt.csti.cn/gateway/hare-file/download/cqkejiju-obs?namePath=templateStore/2024-02-19/a65791130f66aff17cc6f7da816b6766.docx
https://xmglxt.csti.cn/gateway/hare-file/download/cqkejiju-obs?namePath=templateStore/2024-02-08/8da1df58c0fd3c51fa35c41dad2b463a.doc

